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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12 年 6 月 4 日至 29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伊梅尔达·斯莫尔契奇女士(乌拉圭) 

增编 

  2014-2015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 

(项目 3(a)) 

  方案 14 

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1. 2012 年 6 月 11 日，委员会第 12 次会议审议了 2014-2015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

架中的方案 14(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A/67/6(Prog.14))。 

2. 副秘书长兼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执行主任介绍

了该方案，并回答了在委员会审议该方案期间提出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会议对所审议方案及其在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及在实施千年发展

目标中的作用表示赞赏和支持。会议赞扬了妇女署的重要作用和努力，包括在领

导和协助联合国系统的协调工作以及将性别平等主流化。会议对妇女署的规范工

作与业务工作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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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人认为，重新拟定 2012-2013 年工作方案中已核准的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似乎为时过早。也有人认为，2014-2015 年期间战略框架方案 14 中的关键重点领

域应当与 2012-2013 年工作方案相同。有人表示，可能需要对方案的立法授权内

容作出进一步审议。 

5. 有人认为，除制止暴力侵害妇女与女童以及妇女领导力的问题之外，应当将

重点更多放在增强妇女经济权能之上，包括获得诸如保健与教育方面基本服务的

渠道。有人认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冲突中的性暴力、以及参与建设和平等问

题应更清楚地反映在文件，并得到更为平衡处理。 

6. 有人要求澄清下一个联合国妇女 2014-2017 年战略计划的时间表，以及 2012

年 6 月所举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提出按性别划分活动的重点项目。 

7. 有人认为，该计划不应强调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能的概念，因为联合国妇

女署在有效影响目前情形方面只具备有限手段，如信息传播。有人认为，目前有

些过分强调国家一级业务活动，而此类活动应根据会员国的要求进行。有人要求

就与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的任务澄清授权方。 

结论和建议 

8. 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可 2014-2015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方案 14“性别平等和增

强妇女权能”的方案说明，但须作以下修改： 

总方向 

第 14.3 段 

 将第一句中“实现作为发展”，改为“实现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 14.4 段 

 将第 14.4 段改为：“在 2014-2015 年期间，预期该方案将继续把精力集

中放在下列六个主要领域：(a) 增强妇女在涉及其生活的所有领域的领导力

和参与，其中包括政治和经济领域；(b) 使妇女更易于增强经济权能和获得

各种机会，尤其是最受排斥的妇女，特别是处于贫困的妇女；(c) 防止并消

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并扩大幸存者服务的获取渠道；(d) 增强妇女

在和平与安全及人道主义反应方面的领导力；(e) 在所有各级加强计划和预

算对性别平等领域的敏感度；(f) 支持拟订关于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

全球规范、政策和标准。” 

第 14.5 段 

 将第 14.5 段改为：“该方案随着其在这些领域提供支持，将使整个联合

国系统更有效地进行协调，达成一致并使性别平等成为主流。该方案将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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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联合国机构、基金、方案和实体协调开展工作，以避免工作重复。该方案

将提供总体的领导，并将加强各种协调机制，如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专

题性机构间组织，同时进一步强化各种协调工具，如联合国系统在其关于性

别平等工作中旨在加强问责制的全系统行动计划。” 

第 14.7 段 

 将第二句中“使向全球政府间进程提供的规范性支助与向国家一级的国

家伙伴提供的专题和技术咨询意见”改为“使向全球政府间进程提供的规范

工作与业务工作”。 

次级方案 1 

政府间支持和战略伙伴关系 

组织目标 

 将组织目标改为： 

 “加强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包括妇女充分享有人权”。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在预期成绩(a)结尾处，将“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改为“其各项

活动领域”。 

 将预期成绩(b)改为： 

 “(b) 妇女署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工作得到加强”。 

 在预期成绩(c)中“增加”一词改为“增强”。 

绩效指标 

 将绩效指标(a)㈠改为： 

“㈠ 旨在支持提出要求的会员国参与政府间机构、其中特别强调的是

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审议工作的活动数目有所增加”。 

 将绩效指标(a)㈡改为： 

“㈡ 妇女署按照文件印发相关细则和条例，及时向包括妇女地位委员

会在内的相关政府间机构提交审议所需文件的百分比”。 

 在绩效指标(b)中，在“数目”一词之后插入“有所增加”。 

 将绩效指标(c)㈠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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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在妇女署支持下，联合国各实体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其政策、方

案和项目的举措数目”。 

 在绩效指标(d)㈠中，在“协助”一词之后插入“妇女署”。 

战略 

第 14.8 段 

 第 14.8(a)分段改为： 

 “(a) 促进会员国采取行动，并向提出请求的会员国提供援助，充分有

效地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

以及支持、处理和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及提高妇女地位的其他联合

国文书、标准和决议规定的任务，并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规定的义务。” 

 在第 14.8(c)分段结尾,删除“并协助民间社会参与”。 

 将第 14.8(d)分段改为： 

 “(d) 通过利用网站、社交媒体和印刷产品等不同渠道对利益攸关者开

展教育和宣传以及外联活动，提高对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的认识和理

解”； 

 将第 14.8(e)分段改为： 

 “(e) 鼓励妇女团体以及专门处理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工作的其

他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间进程，包括通过加强外联、增加供资和加强能力建

设等途径进行参与。” 

 在第 14.8 (f)分段结尾,在“建立和采用”之后加上“联合国系统”。 

 增加第 14.8 (g)分段如下： 

 “(g) 支持各国之间的协同增效与合作以及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

女权能的各项区域和次区域机制”，并相应重新排列以下各分段的字母序号。 

 在新的第 14.8 (h)分段(原(g)分段)“进展情况”之后，加入 “以及加

强对联合国官员在性别平等领域的培训机会”。 

次级方案 2 

政策和方案活动 

组织目标 

 将组织目标改为： 



 E/AC.51/2012/L.4/Add.33

 

512-39620 (C) 

 

 “除其他外，通过领导、协调并促进联合国系统在这些领域工作的问责

制等途径在发展、人权、和平与安全领域增强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歧视，实

现性别平等的工作”。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将预期成绩(b)改为： 

 “(b) 妇女署应会员国请求有效支持促进性别平等国家机制、服务机构

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得到增强，以促进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并保护妇

女人权”。  

 在预期成绩(c)“会员国”之前，加入“提出要求的”。 

绩效指标 

 将绩效指标(a)㈠和㈡改为： 

 “(a) 妇女署根据会员国的请求为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及有

助于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的其他联合国文书、标准和决议而采取和(或)

支持的国家和区域两级的政策和行动数目有所增加”。 

 将绩效指标(b)㈠改为： 

“㈠ 妇女署应国家请求向其提供支持的活动数目，目的是改善按性别

分列的国家数据的提供情况”。 

 将绩效指标(b)㈡改为： 

“㈡ 妇女署应国家请求向其提供支持的活动数目，目的是改善按性别

分列的国家数据的提供情况”。 

 另外增加绩效指标(c)㈢： 

“㈢ 在妇女署支持下正在共同国家评估/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中采用

性别平等业绩指标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数目”。 

战略 

第 14.9 段 

 在第 14.9(b)分段结尾，将“战略和行动计划并将性别观点纳入其部门

领域的能力”的文字改为“包括将性别观点纳入其部门领域的能力”。 

 在第 14.9(c)分段“推进履行承诺”,改为 “推进履行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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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授权 

 删除下列大会决议： 

64/141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后续行动及充分执行《北京宣言》

和《行动纲要》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 

 增列下列大会决议： 

64/293 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的全球行动计划 

66/181 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特别是其技术合作能力 

 


